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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接受檢調機關
約談之認識與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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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應平常心坦然面對，依法配合調
查或協助澄清。

2.機關首長、主管及同仁相互間，
宜儘可能本於公私情誼，予以關
心、疏導、安慰及鼓勵。

一、應有觀念：



二、基本認識-1

1.約談調查之意義

指廣義之刑事偵查，包含檢察機關
之傳喚訊問及調查機關（司法警察）

之約談詢問等偵查程序。

2.被約談者之身分屬性

證人、關係人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。



二、基本認識-２
1)證人：檢調機關因犯罪偵查之需要，傳喚

或邀請與特定個案有關之公務員到場作證，

該證人應到場、具結、就訊問事項據實陳

述；惟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訊問者，

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允許。

2)關係人：檢調機關因犯罪偵查之需要，傳

喚或邀請與特定個案有關之公務員到場訊

( 詢 ) 問，該關係人尚非犯罪嫌疑人或被

告，其性質屬鑑定人、證人等之第三人。



二、基本認識-３

3)犯罪嫌疑人：調查機關因犯罪偵
查及蒐集證據之需要，使用約談
通知書通知「有犯罪嫌疑之特定
人」到場詢問。

4)被告：經檢舉、告訴、告發或權
責機關移送，屬有犯罪嫌疑之人，
由檢察機關開具傳票傳喚到庭接
受訊問者。



二、基本認識-４

3.接受約談之性質

1)電邀洽談、函邀訪談：調查機關以證人或

關係人身分，事前以電話、口頭或公函書

面邀請赴指定之適當處所或調查單位內接

受訪談。無強制性、可請律師陪同，惟若

調查機關未改以被告身分詢問，調查機關

可拒絕律師在場。



二、基本認識-５

2)通知約談：調查機關對犯罪嫌疑人，事前

製作約談通知書予以通知，若無正當理由

不到場者，調查單位得報請檢察官簽發拘

票，被約談人可請律師陪同。

3)傳票傳喚：檢察機關於偵查犯罪程序，開

具傳票傳喚被告到庭接受訊問，無正當理由

不到場者，檢察官得命拘提，被告可請律師

陪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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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認識-7
4.偵訊結束之處分效果

1)飭回：機調機關讓訊畢之受訊 ( 詢 ) 問

人逕行離去，惟視案情需要仍有可能再次

約談傳喚。

2)聲請羈押：檢察機關對訊畢之受詢問人，

認犯嫌重大，並有逃亡或湮滅、偽造、變

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，或所犯為

死刑、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

期徒刑之罪等情形，應敘明理由，聲請該

管法院羈押之。



3)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：有得聲請羈押之

情形，而無羈押之必要者，得逕命具保、

責付或限制住居。

二、基本認識-8



1.接受約談調查之前

1)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或遭受侵害時，
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
供法律上之協助。

2)接受檢調機關約談訊問之公務員，
得選任律師屆時到場陪同。

3)若有正當理由 得向檢調單位申請
變更應詢時間。

三、法定權益-１



2.接受約談調查之時

1)調查機關約談詢問應於日間為之，如須延長

至夜間，應於日沒前徵求受詢問人明示同意；

或檢察官以書面、傳真、電話許可；或確有

急迫之情形者。

2)受詢問人得要求詢問時先告知犯罪嫌疑及所

犯所有罪名。

3)受詢問人得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

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。

三、法定權益-２



四、關懷叮嚀-1
1.公務方面

1)面洽政風室，瞭解自身權益。

2)面洽人事室，研商因公涉訟輔助之適用及

延聘律師有關事宜。

3)面報主管，報告因公涉訟將被約談調查之

情形，若經請准公假應準時到場應詢。

4)接受約談調查後，宜將相關詢答內容報告

長官並副知政風室；對外則宜配合偵查不

公開原則應予保密。【有例外情形】



四、關懷叮嚀-2

2.私務方面

1)接受約談調查時，請攜帶身分證、健保
卡、私章、常備藥品、或近視（老花）
眼鏡及個人臨場備忘札記用紙筆。

2)若有疾病或因壓力等影響產生緊急突發
症狀之虞者，請預先告知政風室，俾便
預作妥善安排；接受約談調查之時，亦
請現場再提醒辯護律師及檢調單位。



四、關懷叮嚀-3

3)同仁接受調查機關約談調查時，得報請首

長指派政風人員或其他同仁陪同前往，並

於約談結束後，視其結果配合協助。

4)檢調機關對個案之偵查程序，為期無枉無

縱，程序難免冗長，在尚無偵辦結果或尚

未結案澄清之前，相關同仁應避免心情浮

動不安，影響家庭生活氣氛或上班工作士

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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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談前 約談時 約談後
 應於日間為之

 得要求詢問時先告知犯

嫌及所犯所有罪名

 得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

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

 不得以不正之方法為之

 應全程連續錄音或全程

連續錄影

 約談詢問結束應親閱筆

錄無訛

 平常心坦然面對

 面洽政風、人事

室了解權益

 面報主管及首長

 攜帶所需證件及

物品

 宜將報告長官並

副知政風室

 宜配合偵查不公

開原則應予保密

 相互關心、疏導、

安慰及鼓勵



依法行政要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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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部移送政風、檢調單位偵辦案件違法（失）弊端態樣彙整表
ps十八 廠商利用虛偽交易詐領補助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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